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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寺镇人民政府文件

韩政〔2016〕81 号

韩寺镇畜禽养殖场（户）污染治理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推进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作，我镇党委、政府非

常重视，及时召开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专题会议，具体部署畜禽

养殖业污染治理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，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等有

关法律，法规，现结合我镇畜禽养殖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韩寺镇位于中牟县东南部，距县城 11 公里。全镇总人口 4.1

万人，辖 22 个行政村，97 个村民小组。耕地 4.2 万亩。据统计，

全镇大小养殖场（户）95 个，主要集中在潘店胡、南岗、荣庄、

陈桥、古城等六个村。

二、治理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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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镇区域所有养殖场（户）

三、治理标准

全面治理，突出重点，全镇全面开展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作,

取缔禁养区内的所有养殖场（户），对畜禽养殖污染进行综合治理。

四、具体措施

（一）成立机构，落实责任。

根据县政府关于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作的具体要求，我镇结

合实际情况，成立畜禽养殖业污染综合治理工作指挥部，由镇党

委书记任政委，镇长任指挥长，分管副镇长任副指挥长，包村领

导任成员，齐心协力抓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作。各包村领导和包

村干部，按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作要求，实行包村领导包村、包

村干部和村组干部包场的工作机制，层层落实责任制，切实抓好

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作，同时要求各村每周五前将治理进度报至

镇污染治理协调办公室。

（二）调查摸底，建章立制。

根据县政府的统一部署，我镇及时组织镇村干部深入辖区内

各养殖场进行全面摸底，做到一户一档，并与养殖户签订韩寺镇

畜禽养殖污染减排承诺书，下发限期治理通知书。对因工作不负

责任、不到位，造成不良影响的将依照有关规定，对责任干部、

村组干部给予严肃处理。这些制度的出台，使畜禽养殖业污染治

理有章可循，任务明确，责任到人，确保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有

序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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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宣传发动，营造氛围。

为进一步加大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，我镇多次利用村三主干

会议、班子会、干部例会等进行部署，并利用悬挂条幅、印发宣

传资料、干部进村入户宣传等方式加大对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的

宣传力度，全镇共悬挂条幅 28 条，印发宣传材料 1200 多份。对

潘店胡、南岗、荣庄、陈桥、古城等养殖户较多的村，则采取以

村为单位集中养殖场业主召开养殖业污染治理动员大会的形式，

加强宣传，以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。对养殖户较少的村，采取包

村干部直接入户宣传，讲清相关政策及具体的治理要求。

（四）以点带面，分步实施。

1、细化“禁养区”划分方案。结合各村实际，我镇在认真

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，重新细化畜禽养殖场“禁养区”划分

方案，使畜禽养殖场布局更趋合理，污染得到有效控制，以促进

我镇经济又好又快发展。

2、加强巡查制止、强制拆除。结合土地“两违”巡查组织

镇干部坚持每天对违法抢（扩）建养殖场进行巡查 ，发现一起，

制止一起。

3、签订限期治理通知书。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，镇政府对

全镇存栏 50 头以上未达标的养殖户逐一下达限期治理通知书，

要求 10 月底前完善相关设施，实现达标排放，同时要求镇包村

领导、干部督促抓好落实，对逾期未能完成治理任务的，将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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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以关停。

4、认真抓好标准化养殖场污染治理，我镇把标准化养殖场

的污染治理当作工作重点来抓，切实加强指导，定期督促检查。

五、下步打算

1、成立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督查组，做好督查。

2、加大畜禽养殖业的排查力度，加强领导，各司其职，密

切配合，狠抓落实，各小组要及时上报工作进展情况。

3、根据排查情况，分期分批进行治理，及时关停禁养区的

养殖场（户），率先拆除群众反映强烈的养殖场（户）。

韩寺镇人民政府

2016 年 8月 31日


